附件1

2022年连云港市乡土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人员情况简介表 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主要工作业绩情况
	单位或行业协会（学会）意见：

年   月    日（章）

	所在县（区）、乡镇
	
	一、获奖
	

	学历
	
	毕业院校

毕业时间
	
	
	

	现专业技术资格（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）
	
	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
	
	二、学术专利
	县（区）职称部门意见：

年   月    日（章）

	现专业技术资格（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）取得时间
	
	现专业技术资格（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）批准

单位
	
	三、奖励表彰
	

	专业技术工作简历
	四、其他成果
	市乡土人才中评委意见：

年   月    日（章）


备注：可以在不改变表格基本格式的前提下，根据填报内容对表格进行适当调整，使内容压缩在一页单面。

附件2

2022年连云港市乡土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
	序号
	所属县（区）
	所在

乡镇（街道）
	姓  名
	性别
	出生

年月
	学历
	现从事专业及工作年限
	现职称（职业资格、职业技能等级）
	取得时间
	近五年个人业绩和荣誉情况
	拟评审类别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拟评审类别请从“技艺技能、技术应用与推广、经营管理”3种选填一项。


附件3

材料审核要求

1．申报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行业协会、学会的情况核实人员、县（区）人社部门负责申报审核的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、准确把握评审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认真核实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真实准确、规范齐全，核查后在申报人提供的材料复印件上签名、注明日期后加盖单位审核印章。

2．档案袋封面上“申报人所在地”栏目是否填写所在县（区）、乡镇，“申报专业”栏目是否填写“技艺技能、技术应用与推广、经营管理”三个类别之一，报送材料内容要与申报评审专业一致。

3．审查申报人是否满足乡土人才专业技术条件中的基本条件。

4．对照申报人提交的证书证明材料，审查申报人在表格上填报的内容及个人信息是否真实准确。

5．审查申报人提交的证书、业绩成果、经历能力证明等是否真实有效，是否能如实佐证、反映申报人专业技术工作情况。

6．审查申报人填写的表格是否符合规范要求，填报内容是否完整，必填栏目是否出现空白或前后经历不衔接的情况。

7．审查表格是否有本人签名，加盖印章是否齐全；审查各表格之间填写内容是否一致。

8．核查过程中，若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符或申报人无法提供原件核验的内容时，应及时要求申报人将该项内容删除。申报材料修改并符合要求后，方可再次接收。

附件4（档案袋封面样式）

2022年连云港市乡土人才

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

申报专业：

所在县（区）：

所在乡镇：

姓    名：

手机号码：

报送材料联系人姓名：

手机号码：

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5

申报材料附件目录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

	分类
	序号
	材料名称
	页码
	要求

	非

装

订

部

分
	1
	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一式2份
	
	无须装订

	
	2
	2022年连云港市乡土人才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人员情况简介表一式2份
	
	

	
	3
	公示结果证明
	
	

	装

订

成

册

部

分
	1
	学历、学位证书（复印件）
	
	此册应编页码并按顺序装订成册

	
	2
	现专业技术资格（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（复印件）
	
	

	
	3
	继续教育年度学时汇总表、继续教育证书、培训结业证书等（复印件）
	
	

	
	4
	业绩成果证明材料①②③④…（用A4彩色插页纸隔开，并在该页上编写业绩情况说明）
	
	

	
	5
	获奖证书、成果鉴定报告、专利证书、荣誉称号等材料（复印件）
	
	

	
	6
	其他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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